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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科大科〔2022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河南科技大学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
认定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河南科技大学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认定细则（试行）》已

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河南科技大学

2022 年 3 月 21 日

河南科技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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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大学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
认定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

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以及教育部《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

设推进计划》《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“唯论

文”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

破除“唯论文”现象，重视学术著作、决策咨询报告等其他标

志性成果质量、贡献和影响等，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，

鼓励我校广大教工积极参与国家地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，服务

党委政府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推进研究成果转化，提升

学校服务国家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，打造具有特色

的新型智库，特制订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是指为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

展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持，提出或形成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

政策建议，服务党委政府决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对策类研

究成果，包括咨询报告、调研报告、受邀参加党政部门文件制

定类成果等。

第三条 本办法的认定范围为署名单位是河南科技大学，参

加人员须为在职在册员工的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。

第二章 成果认定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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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本办法中将决策咨询类研究成果分为三类，刊发类、

批示类和采纳类。

第五条 刊发类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级别认定标准：

（一）在国家社科基金主办的《成果要报》，教育部社科

司主办的《高校智库专刊》《专家建议》，在中央政策研究室、

国家发改委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新华社总社、人民日报社、

光明日报社、求是杂志社主办的内参或者是连续性内部资料等

出版物上发表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，认定为国家级刊发类决策

咨询成果。

（二）在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《政策研究》，河南

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《调查研究报告》《发展研究动态》，

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《成果要报》或者是连续性内部资

料等决策咨询类刊物上，以及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部门主办的

决策咨询类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，认定为省级刊发的决策咨

询成果。

（三）在省教育厅主办的《成果要报》，省社科联主办的

《智库快报》《中原智库》，在市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《领导

与决策》《内参专报》，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《领导参

阅》《决策参考》《洛阳经济》，以及市政府主办的其他决策

咨询类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，认定为市级刊发的决策咨询成

果。

第六条 批示类的决策咨询成果级别认定标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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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类研究

成果，认定为国家级决策咨询成果。

（二）获得中央部委领导、省级党政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决

策咨询类研究成果，认定为省部级决策咨询成果。

（三）获得市厅党政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类研究成

果，认定为市级决策咨询成果。

第七条 批示类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认定细则

（一）按照批示人批示时的行政级别确认相应的等级，行

政级别认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中关于领导职务

（不包括非领导职务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申请人提供的佐证材料中没有清晰报送成果渠道的，

不予认定。

（三）如批示人的批注为“参考”“批转由某某同志研究”

等倾向性明显的用语，可按相应级别认定标准认定。

（四）如批示人的批注为“阅”“批阅”等中性用语，可

按相应级别认定标准降一级认定。

第八条 采纳类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级别认定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被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采用，被教育部、科技部、

财政部等有关部委（局），或者被全国性法律、法规、规划或

政策制定部门采纳，出台文件、政策或措施等并产生重要影响

的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，认定为国家级决策咨询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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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被省级党委政府采用，出台文件、政策或措施等并

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咨询类研究成果，认定为省级决策咨询成

果。

（三）被市级党委政府、省厅（局）采用，出台文件、政

策或措施等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决策咨询类研究成果，认定为市

级决策咨询成果。

第九条 采纳类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认定细则

（一）申请人提供的佐证材料中须有相关部门公章，否则

不予认定。

（二）成果采纳部门的职责与该成果须有关联性，否则不

予认定。

（三）申请人提供的佐证材料中，须能够确证该成果已经

被实质性采纳，否则不予认定。待佐证材料完整时，可再次提

出认定申请。

第十条 同一研究成果符合多项标准时，按照就高原则给予

认定，不重复认定；同一研究成果有我校多人参加的，按照一

项的 1.5 倍认定，由第一顺序参加人依据实际贡献合理分配。

第三章 成果认定程序

第十一条 决策咨询类研究成果在提交时必须提供相关证

明材料。刊发类成果应提供刊发的刊物原件。批示类成果应提

供成果原件、领导批示原件或复印件或拍照。采纳类决策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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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提供邀请函、活动现场照片、来往邮件或参与经历证明等过

程性资料，成果原件，党政部门发布的文件等。

第十二条 对提交的决策咨询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证明材料

由学院初审，社科处进行形式审查，然后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

文科组审议、认定。

第十三条 学校对认定的结果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出

具决策咨询类别、级别认定证书。在校内绩效工资分配时，按

照相应的标准给予激励。

第十四条 对于弄虚作假者，经学校学术委员会确认后，收

回相应科研奖励及相关津贴，按学术不端行为处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实施工作由社科处牵头，科技处参与。

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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